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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（下稱信託公會）建議

放寬信託業務得線上作業範圍，增列各類信託開戶及依信

託契約約定之信託財產運用指示等項目一案，請貴會將相

關安全規範納入「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

業基準」(下稱安控基準)，以利金融機構遵循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信託公會113年6月21日中託業字第1130001085號函(

副本諒達)，及113年8月13日該公會建議之安控基準第6條

及第8條修正草案辦理。檢送前開修正草案一份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（代理代表人林衍茂先生）

副本：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（代表人邱月琴女士）、本會銀行局 2024/08/28
17:33:15


